
 

 

 今（108）年 3 月 2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《道路交

通管理處罰條例》多項條文修正案，本署於此次法治

暨生命教育課程特聘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朱組長

子毅分享、宣導：除針對汽機車酒駕分流、累犯、拒

測、慢車酒駕、拒測等加重罰則外，並增訂對酒駕肇

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該車輛、同車乘客共同處罰、

加裝酒精鎖、酒癮治療、運輸業者附帶懲罰性賠償等

規定，交通部將分兩階段實施，7 月 1 日起加重罰鍰

及同車連坐處罰先上路，酒癮治療及加裝酒精鎖預計

明年 3 月實施。 

 

    朱組長於課程中提到：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

30 日止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共取締 1,156 件酒後駕車

違規，顯見仍有部分民眾心存僥倖，為有效防制酒後

駕車行為，警察局除持續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工作外，

針對轄內易發生酒後駕車違規、肇事熱點，餐廳、KTV

等周邊道路及聯外橋樑等，加強規劃取締酒後駕車專

案勤務，藉由提高執法強度及密度，杜絕民眾僥倖違

規心理，以共同防制酒後駕車，創造安全友善的交通

環境。 

 

    本署再次呼籲駕駛朋友千萬不要有僥倖心態，酒

後切勿冒險自己駕車回家，以免害人害己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活動名稱 
108年宜蘭地檢署緩起訴處分被告 

命接受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 
宣導日期 108.07.01 

宣導地點 本署一樓法庭教室 宣導人數 65人 

 

本署謝觀護人易霖向學員們宣導反酒駕及修復式司法等法治觀念。 

 

交通隊朱子毅組長進行交通規則與公共安全講座。 

辦理宣導單位：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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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接受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 
宣導日期 108.07.01 

宣導地點 本署一樓法庭教室 宣導人數 65人 

 

交通隊朱子毅組長進行交通規則與公共安全講座。 

 

學員認真聽講。 

辦理宣導單位：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 


